
第二章 行政许可法律制度

【专题三】行政许可的设定（重要考点）

名称 行政许可设定权 备注

法律 是确定适用行政许可的主要依据 采矿许可、草原使用许可、伐木许可等，以及公民健康权、

环境权、劳动权等只能由法律予以设定

行 政 法

规

尚未制定法律的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

行政许可

国 务 院

的决定

必要时，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

方式设定行政许可

决定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，不是行政法的渊源

地 方 性

法规

尚未制定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地方性

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

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

的资格、资质的许可

②不得设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许可。地方

规章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

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

其他主体制定的，不能设定行政许可

【例题·2017 单选题】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规定，下列文件中，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是（ ）。

A.财政部制定的规章 B.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

C.县级人民政府的决定 D.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

【答案】B

【解析】对于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，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。尚未制定法律的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

许可。必要时，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，因此 B 选项正确。部门规章、政府规范性文

件不可设定行政许可，故 A、D 选项错误；对于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，尚未制定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地方性

法规的，因行政管理的需要，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

的行政许可，C 选项错误（地方政府级别以及规范性文件类型均错误）。

（三）税务行政许可事项

1．企业印制发票审批

2．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

3．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

4．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

5．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增值税税控系统）最高开票限额审批

6．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

【专题四】行政许可与税务行政许可比较（重要考点）

（一）行政许可与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比较

行政许可申请 税务许可申请

公

示

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

的事项、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提交

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

示

税务机关应当将税务行政许可的事项、依据、条

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

的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和服务指南等在办税服

务厅或者其他办公场所以及税务机关门户网站

予以公示

委

托

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但是，依法

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的除外

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，税务机关不得

拒绝受理，代理人办理受托事项时，应当出具有

效身份证件和委托证明

要

求

（1）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向申

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

（2）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

具备条件的地方，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、电报、

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和网上办

理平台等方式提出申请



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（书面方式）

真

实

性

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

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

负责

代

办

转

报

（1）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与申请人不在

同一县（市、区、旗）的，申请人可在规

定的申请期限内，选择由其主管税务机关

代为转报申请材料

（2）代办转报一般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；有条件的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信息化手

段实现申请资料网上传递

(二)行政许可受理（适用税务）

1.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，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。

2.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3.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，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。

4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

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5.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，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。

【2018·单选题】白云公司向甲税务局提出某项税务行政许可申请。甲税务局发现，该公司提交的申请资料

不齐全。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规定，若甲税务局不能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则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

限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该法定时限是（ ）。

A.5 日内 B.7 日内 C.15 日内 D.3 日内

【答案】A

【解析】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税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内容，制作并送达《补正税务行政许可材料告知书》；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（三）行政许可审查、决定与税务行政许可审查、决定比较

行政许可审查决定 税务行政许可审查决定

审查 （1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

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

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（2）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对申请

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

税务机关审查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以书面审查为原则；

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实

地核实的，应当指派 2 名以上税务人员进行核查

需 要

报 上

级 决

定

（1）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

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，下级行

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

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

关

（2）上级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

材料，但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

料

集体

讨论

决定

存在争议的或者重大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，应当进

行合法性审查，并经集体讨论决定

利 害

关 系

人

（1）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，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利害关

系人（2）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相关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

不 得

要 求

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；不得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，直

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



技 术

转让

决定 准予

许可

（1）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

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

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

（2）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

可决定，应当予以公开，公众有

权查阅

作出准予税务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应当制作并送达加盖本税

务机关印章（或者许可专用章）的《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

定书》，并在作出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7日内，在

办税服务厅或者其他办公场所以及税务机关门户网站上公

开税务行政许可决定

决定 不予

许可

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

决定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

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的权利

作出不予税务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应当制作并送达加

盖本税务机关印章（或者许可专用章）的《不予税

务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并应当说明理由，告知申请

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
